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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
一是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积极引导我市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促进科技创新实力快速提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根据《长春市科技创新条例》和科技创新相关政策，有必要制定本办法。
二是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研发投入的增加不仅能够推动企业的科技创新，而且能够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促进我市科技创新实力快速提升，推动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对企业研发投入进行引导和扶持。
三是吉林省科技厅2025年出台了《吉林省科技企业R&D投入引导计划实施办法》，其中的补助对象、补助办法和工作程序较2021年进行了调整并予以明确，我市有必要依据省里政策跟进制定本级政策。
二、制定的依据
《吉林省科技企业R&D投入引导计划实施办法》。
    三、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六章，11条，包括总则、补助对象、补助办法、工作程序、资金管理、附则。
第一章 总则。一是明确了制定办法的目的和依据；二是明确了研发投入后补助的概念和目标；三是明确了研发投入的概念和归集依据；四是指出了补助资金来源和补助对象确定方式。
第二章 补助对象。一是明确了补助对象应为长春市域内企业及信用要求；二是明确了补助对象应为纳入统计部门研发费用统计范围的规模以上企业，且上一年度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1%；三是明确了补助对象应在近两个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均已申报享受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且最近一年度相比较前一年度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数额增量不低于20万元。
第三章 补助办法。明确了以企业近两个年度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数额增量为基数，按不超过其5%计算财政补助资金，并以万元为单位，按舍去原则向下取整，补助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第四章 工作程序。一是收集市政府有关部门企业研发投入数据、入规入统情况；二是按照补助对象应具备条件进行形式审查；三是组织专家评审，核定补助金额，形成拟补助企业名单；四是面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征询企业管理使用财政补助资金意愿及核查企业信用惩戒信息；五是下达立项文件，兑现补助资金。
第五章 资金管理。一是明确了企业获得补助资金后的使用要求。二是明确了承担单位、专家及工作人员等各类主体，如存在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和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处理依据。
第六章 附则。一是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二是本办法有效期3年，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